
结婚前，准女婿说花了 163 万元
首付，借了“准岳母”的名买房。离婚
时，房子增值了将近 1000 万元，岳母
说房子是孝敬的养老房。这种情况
下，房子该归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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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说法

一场大雪过后，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各小区的物业公司又开

启了“清雪模式”。时年 81 岁的

牛某所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却迟

迟 未 清 扫 小 区 公 共 通 道 的 积

雪。由于天气渐渐回暖，路面又

经业主们多天踩踏，渐渐变成了

“冰面”。

这天上午，牛某像往常一样

在小区内遛弯散步，走着走着，

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路

面。经医院诊断，牛某为右股骨

粗隆间骨折，住院治疗了二十多

天才出院回家，经司法鉴定，伤

残达到十级。

因与物业公司协商不成，

2021 年 9 月，牛某将其起诉至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

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伤

残赔偿金等损失1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牛某作为

小区业主，已按时足额向该小区

物业公司交纳物业服务费，双方

之间形成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及时清理小区公共通道上的积

雪或采取防滑措施，给小区业主

提供通行便利，是物业公司法定

和约定的义务。

该物业公司在雪后未及时

清理通道积雪，致使路面越发光

滑，增加行人摔倒的可能性，故

牛某摔倒受伤，物业公司应承担

主要责任。

牛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年事已高，应当预见在雪

地上行走有滑倒摔伤的危险性，

走路过程中应具有谨慎注意义

务，但由于疏于自我保护，主观

上存在过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因某保险公司承保了该物

业公司投保的物业责任保险，牛

某滑倒受伤属于保险条款约定

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按

照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在

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其进行赔偿。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双

方过错程度，法院确定某物业公

司承担 80%的民事责任，牛某自

行承担 20%的民事责任，判决某

保险公司按照某物业公司的责

任比例，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

牛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12 万余

元。 据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物业迟迟未清雪
致老人摔成十级伤残

房屋所有权问题引发纠纷

上海青浦，小张与女友小丽

（化名）欲购置婚房，因无力支付

二套房 70%的首付款，小张找到

名下无房产的“准岳母”李女士帮

忙。小张支付 163 万元首付款并

以李女士的名义购买该房屋后，

小张与小丽领证结婚。多年后，

小张与小丽经法院调解离婚。此

时，该房屋增值了近千万元，小张

将李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

小张诉称，自己与前妻小丽

因无力承担 70%的首付款，遂找

到李女士借名买房，其首付款的

大部分由自己承担，后续房屋贷

款由自己与小丽共同承担。后来

涉案房屋对外出租，以租金来偿

还贷款。目前房屋增值了 1000
万元，要求李女士返还 163 万元

及房屋增值部分共计400万元。

李女士辩称，小张所述借名

买房不是事实，双方无借名买房

的关系。事实是，小丽母亲住房

困难，小丽为孝顺母亲，提议由夫

妻二人出资为老人买房改善居

住，故小张的出资行为系对老人

买房的赠与，不同意小张的诉请。

第三人小丽述称意见与被告

李女士的意见一致。

经法庭调查核实，小张和

小丽曾与开发商签订过一份商

品房预售合同的样张，买受人

为小张和小丽两个人，而非李

女士，这表示小张和小丽有买

房的意思表示。房屋的首付款

及银行贷款系小张和小丽共同

支付和偿还，李女士并未支付

过房款也未偿还过贷款。房屋

的设计和装修系小张出资，并

找人实施。小张与开发商销售

人员通过微信协商过因政策调

整欲变更买受人。

通过以上查明的事实，能

够认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借

名买房协议，但小张与小丽二

人借李女士之名购买婚房的事

实属实。经法院释明，各方同

意小丽及李女士作为一个整

体，一并在本案中处理相关纠

纷，故人民法院判决小丽、李女

士共同支付小张购房款及部分

增值的房价款。该案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本案已经生效。

法院：被告支付原告购房款及部分增值房价款

“借名买房”？“孝顺长辈”？

婚房增值，前女婿能否要回房产

借名买房是指实际购房人

因受限购政策、购房资格、银行

信贷政策等因素影响，借用他

人名义购房，由借名人实际支

付购房款，出名人对外签署房

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所有权登

记在其名下的行为。

在借名买房纠纷中，借名

人与出名人之间一般具有特殊

的身份关系。双方借名买房的

合意多以口头约定达成，缺乏

书面约定，由此引发的纠纷在

借名买房事实认定、合同效力

认定等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在

借名人与出名人没有签订书面

协议时，判断双方之间是否真

实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尤

为重要。对于亲属之间约定的

借名买房协议，可通过出资证

明、购房手续、实际使用或控制

房屋等客观情况来认定。

在实践中，要注意借名买

房的法律风险，一方面，出名人

可能反悔，不承认与借名人之

间的协议，出名人将房屋出卖

或抵押给第三人，第三人可以

基于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另

一方面，出名人利用自己的购

房资格帮助他人购房，若以后

要再购房，其购房的首付比例

和贷款利率都会受到影响。

如确需采取借名的方式购

买房屋，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以

书面的方式确定该不动产的实

际出资人和权利人。与此同

时，实际产权人应当在购房时

使用自己的账户支付房屋价

款，并保留好转账记录、购房手

续等证据。

据上海青浦法院微信公众号

法官：借名买房需注意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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